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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

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 153 人调整为 127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200.00 万股调整为 187.57 万股，并确定以 2016

年 11 月 8 日作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授予价格为 31.96 元/股，向符合条件的

1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87.57 万股限制性股票。截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公司已办

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登记。 

4、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3 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80,000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1.71 元/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定价依据及占总股本比例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0,000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56%。 

根据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激励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的除外；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

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

调整。”由于公司已实施完成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故回购价格由 31.96 元

/股调整为 31.71 元/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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